
新竹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
承辦人：王柔婷
電話：03-5518101分機3825
電子信箱：20082812@hchg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人事處考訓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1246131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「新竹縣政府113至115年三年期提升公務同仁通過客
語能力認證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各機關學校依計畫內容辦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為提高本縣各機關學校客語溝通之意願與能力，營造本縣

客語友善環境，促進客語重返公共領域，爰訂定旨揭計
畫，請各機關學校依計畫內容積極配合辦理。

二、本計畫實施重點摘錄如下：
(一)縣內各機關學校應積極推動客語認證，於115年通過客語

能力之公務人員比例，應至少符合在地鄉鎮市客家人口
數之100%。

(二)本府所屬各一級機關、各地政事務所及各鄉鎮市公所應
配合積極辦理生活客語研習班、職場客語研習班或客語
認證研習班。各鄉鎮市公所並應將轄內各級學校、戶政
事務所及代表會一併納入研習對象。

(三)經費部分，各辦理機關於當年初將開課需求報送本府民
政處，由該處統一向客委會申請。

(四)獎勵措施：
１、報考認證者：

(１)全程參加本計畫研習課程，並實際參加客語能力認
證考試者，核給嘉獎1次之獎勵；敘獎名單由各辦理
研習機關彙整後，再函任職機關學校依權責辦理敘
獎事宜。

(２)確實參加客語認證考試者，各機關學校應分級別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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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　共2頁



予補休：
甲、基礎級暨初級認證核給半日補休。
乙、中級暨中高級、高級認證核給一日補休。

(３)已就同一級別認證申請相關獎勵者，不得重複申請
前項獎勵。但不同腔調者，不在此限。

２、經訪視開班績效良好者，或開班當年度所屬公務人員
及聘僱人員通過客語認證比例有達所訂目標者，本府
得函請所屬單位予以獎勵，標準如下：

(１)年度開辦3班(含)以上者，承辦人員核予嘉獎2次、
協辦人員核予嘉獎1次。

(２)年度開辦2班(含)以下者，承辦人員核予嘉獎1次。
三、本項計畫之執行情形將列入本府人事處年度人事業務績效

考核項目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、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、新竹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群組、新竹縣一
二級機關群組、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、新竹縣立竹東幼兒園

副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參議秘書辦公室、消費者保護
官辦公室、本府人事處考訓科(均含附件)
電 子 公 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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